
  

圖利與行政裁量之釐清 

一、圖利罪規定之修正 

按刑法第 131 條第 1 項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有關圖

利罪之構成要件，於 90 年 11 月 7 日業已修正，為使

公務員行政裁量權範圍內之事項與非法圖利行為之區

分更為明確，分別於上開條文中增列「違背法令」之

要件 ，並以公務員「明知」為主觀處罰要件，以避免

公務員未盡明瞭其行為是否違背法令，即逕以圖利罪

相繩之不當；此外，將圖利罪修正為結果犯，即「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始構成犯罪，避免對「便民」與「圖利他

人」發生混淆，影響行政效率。 

上開刑罰規定修正後，實務上，法院判決之見解值得

注意者，謹臚列於次： 

（一）明知違背法令 

1、最高法院 93年台上字第 4499號刑事判決 

「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 項第 5款，於 85

年 10 月 23 日、90 年 11 月 7 日先後修正公布；85 年

10 月 23 日修正時，其構成要件修正，將刑之可罰性

限縮在圖私人不法利益；90 年 11 月 7 日修正為「對

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利用職權機

會或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之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

益者。」，除將刑之可罰性限縮在圖私人不法利益外，

其犯罪構成要件並以行為人「明知違背法令」為必要，

並將圖利罪規定為實害犯。而所謂「違背法令」，依

立法理由之說明，該「法令」係指法律、法律授權之

法規命令、職權命令、委辦規則等，對不特定多數人

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而言。該



  

所謂「明知」，係指須具圖利而違背法令之直接故意，

即主觀上有違背法令以積極圖取不法利益之意思，客

觀上並將該犯意表現於行為，因而獲得利益為要件。

易言之，其違背之法令與圖得利益之間，必須具有相

當之關聯性始足當之。」 

2、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3126號刑事判決 

「其中所加列「明知違背法令」之要件，該所謂「明

知」，係指須具圖利而違背法令之直接故意，即主觀

上有違背法令以積極圖取不法利益之意思，客觀上並

將該犯意表現於行為而言。」 

3、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522號刑事判決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5 款之圖利罪，固於 90 年

11 月 7 日修正時，加列「明知違背法令」之要件，此

所謂「明知」，指圖利之直接故意而言，此與修正前

實務見解並無不同；又此所謂違背法令之「法令」，

係指包括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

法律效果之規定暨一般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有廉潔

從公問政之法定義務之理念在內，上訴人等擔任台北

市議會議員宣誓就職所依據之宣誓條例第 6 條第 1 款

規定「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職權，不營求私利」，即屬

其行使民意代表職權所應恪遵之法律之一。上訴人等

既具 81 年 7 月 17 日修正前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4 款圖利罪之違法性，同時亦符合上開修正新

法圖利罪「明知違背法令」之構成要件，是以縱認上

訴人未併違背公務員服務法第 6 條之規定，亦仍不得

因而卸免其圖利罪責。」 

（二）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最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2985 號刑事判決 

「公務員依據法令執行職務之行為，本隱含有使特定



  

人或不特定之人，受有利益或不利益之可能，如其未

故意違背法令，圖自己或他人不法之利益，亦不能因

其執行職務之行為，附隨使特定之人受有利益，即令

負圖利之罪責。」 

（三）因而獲得利益 

1、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6071號刑事判決 

「現行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罪，

為結果犯，以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

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不

法利益為要件。原判決事實欄雖記載林○原因被告之

協助，…因而獲得 5 萬元以上之利益等情。但對於此

項利益是否屬「不法利益」，並未明白認定詳細記載，

已不足為適用法律之依據。」 

2、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776號刑事判決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項第 4 款之圖利罪，於 85

年 10 月 23 日、90 年 11 月 7 日歷經兩次修正，其中

最後一次修正為：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

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

獲得利益，此即學理上所稱之結果犯，其犯罪構成要

件已大幅限縮。故公務員雖有圖利之犯意與犯行，如

其本人或其圖利之對象未因而獲利者，即屬不罰。因

之公務員直接或間接圖取私人何種不法利益，非但為

判斷被告之行為是否仍成立犯罪，抑且關係刑法第 2

條第 1 項之適用，自應具體審認，以彰顯不法利益之

具體事實。」 



  

公務員將機關採購案件交由自己親友承包，是否

構成圖利？ 

一、案情摘要：林某係某機關首長，其子開設印刷工廠，林

某要求秘書室承辦人配合，將多項印刷採購案由其子承攬設

計印刷，由其子向其他廠商取得空白之估價單後，自行填寫

估價單交於秘書室，而使不知情之承辦人員，將此不實事項

填寫於估價請示單上，使其子得以底價相同，且高出市價約

一倍之價格承攬上開印刷採購工作，足以影響政府機關估價

公平性。 

二、探討分析：公務員服務法第 17 條明文規定「公務員執

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

第六條「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利益，並不

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害於人」。本案李某明知事涉家族利

益，非旦未予迴避且主動介入，已違反規定。另公務員對於

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取得不法之利益，或以迂迴方式而輾

轉使自己或第三人獲得不法利益者，均屬圖利行為。本案李

某雖未直接獲得金錢利益，惟其圖利其子行為業已觸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四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直接或

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者」規定。



  

圖利罪修正之問題與回答 

前言 

根據法務部近年檢討臺灣地區各級地方法院檢察署偵

辦之圖利罪案件所作之調查分析，經以圖利罪起訴之案件，

獲有罪判決確定之比率偏低，多數偵查人員認為肇因於修正

前之圖利罪構成要件有欠嚴謹，偵辦不易之故。上述定罪率

偏低之結果使得民眾不信賴執法機關，造成司法公信力低

落；另一方面，也使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因難以區分「便

民」與「圖利」的界線，而不敢勇於任事，使得行政效率無

法提昇，造成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障礙。因此有必要修正刑法

圖利罪的構成要件，使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易於瞭解遵循，並

使執法人員有一明確之執法標準，而不致使守法之公務員徒

增訟累。 

此次圖利罪之修正重點在於增加「明知違背法令」、「圖

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為法定構成要件。並將圖利罪修

正為結果犯，刪除未遂犯之處罰，整體修正圖利罪的架構，

使這個罪的構成要件能夠明確、嚴謹，同時提供公務員執行

職務時所應依循之準則及執法人員偵辦圖利罪所依據之標

準，有助於行政效率之提昇及提高執行機關偵辦圖利罪之定

罪率。法務部為配合這項新法的公布施行，同時修正「檢察

機關辨理貪污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提供檢察機關偵辦這類

案件的參考，根據這個注意事項的規定，過去因圖利罪要件

不明確引起無謂或錯誤的偵查或追訴，以後將會有明顯的改

善。 

圖利罪的修正既然有前面所述的各項重點，且與公務之

執行有相當之利害關係，為使所有公務員知道這項新法案，

並能清楚比較新舊法律的差異處及檢察機關日後偵查程序

的原則，法務部乃編印本手冊，希望全國公務員能袪除過去



  

防弊心態，更能積極、勇於任事，全面提昇行政效率及國家

整體競爭力。 

 

一、此次圖利罪修正之要點為何？與修正前之規定有何不

同？ 

此次修正重點在於加列「明知違背法令」、「圖自己或

其他私人不法利益」為法定構成要件，並將圖利罪修正

為「結果犯」，且刪除「未遂犯」之處罰，這是舊法所

沒有的規定，增加這些要件，將使圖利罪的構成要件更

為嚴謹，對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應依循之準則及執法

人員偵辦圖利罪所依據之標準，提供了明確之依據，應

該有助於提高行政效率及圖利案件之定罪率。 

 

二、所謂「明知違背法令」之含意為何？加列這個要件，有

何差異？ 

（一）條文所謂「違背法令」，該「法令」係指包括法律、

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

則、委辦規則等，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至於僅具內部效力之行政

規則或契約條款的違反，應屬行政責任之範圍，並非

本次修正之規範對象。 

（二）所謂「明知」係指公務員有圖私人不法利益而違背法

令之直接故意而言。如因疏失違反法令或誤解法今，

則與「明知」之要件不符，不構成圖利罪。 

（三）舉凡僅供各機關內部執行參考的裁罰基準，在圖利罪

正前，公務員如果違反該裁罰基準，而使人民獲利，

都會被認為是圖利行為。修正後，因該裁量基準僅供

裁罰機關內部人員的參考，只有內部效力，與一般人



  

民無關，如裁罰違反該基準，則只有行政責任，並不

會構成圖利罪。 

 

三、公務員已有圖利行為，但未獲得利益，是否構成圖利罪 

？ 

修正後之圖利罪係採結果犯，而且沒有處罰未遂犯之規

定，因此除了有違背法令之圖利行為外，還必須因該違

背法令之行為而發生使自己或其他私人獲得不法利益

之結果，始構成犯罪；對於未發生得利結果的圖利行

為，即與圖利罪之要件不符，不構成圖利罪。但該圖利

行為如已涉及其他犯罪（例如偽造文書）或其他行政責

任，仍應依相關規定究辦，並非毫無責任。 

 

四、圖利國庫或公眾之行為是否構成圖利罪？ 

修正後之圖利罪係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

益為要件，故公務員之行為，使國庫或公眾獲得利益

時，並不構成圖利罪。至於如因公務員之圖利國庫行

為，而損及人民之利益時，人民可依國家賠償法（公務

員故意或過失之行為，造成人民權利受損害時，國家應

予以賠償）相關規定，依具體個案情節請求賠償其損害。 

 

五、公務員應如何行使裁量權？ 

公務員因個案而行使裁量權時，應在法令規範範圍內選

擇適當之處分，不宜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如公

務員行使裁量權明知逾越法令授權之範圍而仍越權裁

量時，仍構成圖利罪之「違背法令」要件。至於雖在法

令授權範圍內之裁量，但裁量不當或不符公平原則、比

例原則時，仍須依其情節，論究行政責任。 

    



  

六、圖利罪修正後 檢察機關如何審慎偵辦該類案件？ 

為配合圖利罪之修正及使各級檢察機關檢察官審慎偵

辦貪污案件，法務部已訂頒「檢察機關辨理貪污案件應

行注意事項」，自 90 年 12月 1日起施行，該注意事項

所附之偵辦圖利案件調查事項檢查表，係提示檢察機關

偵辦該類案件之參考，可使公務員免於無謂或錯誤之偵

查、追訴，比較敢依法行使職權，故各級行政機關之公

務員應勇於任事，以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及行政效率。 

   

七、公務員的違法失職行為，若不構成圖利罪，是否有其他

刑事或行政責任？ 

公務員的違法失職行為，如果不構成圖利罪，卻符合收

受賄賂、竊取或侵占公用財物、藉劫勒索等罪時，因為

屬於不同罪名，應依該相關規定處罰，並不是不符合圖

利罪之要件，其他。罪也不會成立。其次，即便公務員

之失職行為既不構成圖利罪，也不會成立其他罪時，仍

可對該失職情節依公務員懲戒法等規定論究其行政責

任，並非在修法後公務員便毫無責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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